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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1 条、第 10.5.2 条、第 10.5.3 条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

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等相关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事项均已整改完成。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规定，公司将在

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任子行”）于 2024

年 8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

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7202428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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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景晓军时任任子行董事长，未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子公司北京亚鸿在项目的

执行与会计核算等方面的管控，签字保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

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林飞时任任子行董事及副总经理，兼北京亚鸿的总经理，知悉并同意项目的

操作模式以及错误核算方法，签字保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

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志强时任任子行财务总监，全面负责公司财务会计工作，具备相关专业背

景和履职便利，未对子公司北京亚鸿的会计核算进行充分监督，未及时发现北京

亚鸿会计报表存在异常，签字保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募集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系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马萍时任北京亚鸿财务经理，参与设计项目操作模式，制定会计核算方法，

并知悉北京亚鸿因此会虚增销售收入，但仍采用错误核算方法，其行为与公司信

息披露违法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结合当事人主动报告、及时更正、积极配合查处等情况，根据本案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

罚款； 

二、对景晓军、林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三、对李志强、马萍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深圳证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通过邮政快递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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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中国证监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情况与《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致，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5.1 条、第 10.5.2 条、第 10.5.3 条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规定：“上

市公司因触及第 9.4 条第七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公司已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事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追溯重

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等相关公告。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及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上述事项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

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对子公司的业务监控和财务管理，及时跟踪了解子

公司的运营情况、资产情况及财务状况。公司将不断提升财务人员会计核算水平

并加强对子公司财务的检查监督和指导的力度，不断提高财务报告编制的质量，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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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7 月 18 日 


